2026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站内照料）项目实施方案

一、采购计划
为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做好梧州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增强救助的及时性、有效性，实现救助服务社会化、专业化、规范化、人性化。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民发［2012］196号）、民政部《关于促进社会力量参与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的指导意见》（民发［2012］233号）和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4］71号）等精神，梧州市民政局计划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2026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站内照料）项目，促进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
二、采购预算及项目经费来源
项目预算：80万元
经费来源：2026年自治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和自治区福利彩票公益金
三、采购形式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公布广西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年版）的通知》(桂财采〔2019〕72号)规定，对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内且采购限额标准以上（自治区本级为50万元以上，设区市、县级为30万元以上）的项目，本次政府采购服务采用竞争性磋商的方式确定项目承接主体。
四、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
2026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站内照料）项目
（二）服务对象
1.流浪乞讨人员：是指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即将处于流浪或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生活无着的乞讨人员及护送返乡人员。
2.临时庇护人员:是指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中，因遭受家庭暴力导致人身安全收到威胁,处于无处居住等暂时生活困境，需要进行庇护救助的未成年人和寻求庇护救助的成年受害人。寻求庇护救助的妇女可携带需要其照料的未成年子女同时申请庇护。
[bookmark: _GoBack]（三）服务期限
1年,从签订合同的时间起或双方约定的时间起12个月。
五、项目服务内容
（一）岗位配置及岗位职责
为了使本项目能够顺利完成，要求配置不少于15名护理员，职责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站内值班、站内生活指引、站内照料、康复疗养、舍内卫生清洁、救助寻亲服务等。
（二）服务内容
1.站内服务。协助梧州市救助管理站对来站求助的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和临时庇护人员提供看护、生活照料等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协助用餐、住宿、穿衣、入厕、洗浴、理发、清洗被服等服务，收拾床上生活用品，搞好舍内卫生清洁消毒，帮助特殊受助人员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帮助受助人员回归家庭，回归社会。项目服务期间为进站的受助人员100%提供站内服务，不漏一人。
2.心理疏导。针对来救助站求助的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和临时庇护人员出现的不良情绪、思想冲突等困扰情况，护理员及时介入，100%进行引导，使其情绪得到释放缓解，能够正向思考，积极面对、解决问题。项目服务期间为受助人员提供深入心理疏导，形成报告的不少于进站受助人数的5%。
3.健康服务。协助市救助管理站对符合条件的受助人员开展健康监测、患病送医等服务，每半小时巡检受助人员的身体、精神状况，发现突发急病、精神异常或有疑似传染病的，应及时向值班室报告，必要时协助送院治疗。协助市救助管理站为受助人员提供辅助矫治、肢体功能康复训练、语言康复训练等方面的服务。协助市救助管理站定期探访站外就医受助人员的康复状况。项目服务期间提供健康服务不少于10次。
4.寻亲服务。配合市救助管理站开展救助寻亲专项行动。在日常工作中收集受助人员个人信息，为市救助管理站寻亲服务提供有效信息来源。受助人员有疑似走失、被遗弃或被拐卖情形的，协助市救助管理站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受助人员因年老、年幼、残疾等原因不能提供个人信息的，配合市救助管理站报请公安机关协助核查求助人员身份；对无法查明身份信息的长期滞留受助人员，协助市救助管理站根据寻亲进展情况，在全国救助寻亲网、广西救助寻亲群“头条寻人”等寻亲平台进行寻亲信息的更新和完善。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拓展寻亲渠道。项目服务期间对接受救助的每个滞留人员开展寻亲工作。
5.临时庇护。协助市救助管理站接收公安机关、妇联等有关部门护送或主动寻求庇护救助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办理入站登记手续，妥善安排食宿等临时救助服务并做好隐私保护工作，对于有临时庇护需求的受助人员需100%接纳。
6.街面救助。一是在台风、严寒酷暑等恶劣天气时协助市救助管理站开展街面救助，协助开展“寒冬送温暖”、“夏日送清凉”等专项救助行动，引导有意愿到市救助管理站求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到站求助，对不愿意到站求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发放救助物资。项目服务期间街面救助不少于500人次。
7.接送返回。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和其他特殊困难受助人员，应当由其亲属接领返回。亲属不能接领特殊困难受助人员返回的，护理员应当协助救助管理站在核实情况后接送返回。项目服务期间接送返乡受助人员不少于100人次。
六、项目管理要求
1.梧州市救助管理站是政府的窗口服务单位，工作标准高，安全责任大。服务商须与市救助管理站签订安全责任书，认真履行职责。遇到人员病假﹑事假、年休假等情况发生时，要派相应人员顶岗。服务商应按要求保证上岗人数，因派驻人员不足影响正常工作开展，市救助管理站有权书面提出警告，书面警告两次（含）以上，有权解除合同，并对未结算服务费不予支付。
2.服务商护理员负责市救助管理站来站求助的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和临时庇护人员开展站内生活指引、站内照料，康复疗养，舍内卫生清洁、救助寻亲服务等。由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每日进行现场管理，落实好各项制度。
3.服务商护理员要保障受助人员的人身安全，尊重受助人员的人格尊严，保障应予保障的其他权益。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不准敲诈、勒索、侵吞受助人员的财物；不准克扣受助人员的生活供应品；不准扣压受助人员的证件、申诉控告材料；不准任用受助人员担任管理工作；不准使用受助人员为工作人员干私活；不准调戏妇女。为保护服务对象的隐私，未经批准，不准在站内拍照、录像、直播；不得向无关人员透露相关信息。
4.服务商对所录用人员要严格审核，保证录用人员无不良嗜好﹑无刑事犯罪记录。
5.服务商护理员言行规范，要注意仪容仪表公众形象。服务商必须对上岗人员按规定进行岗位培训，定期进行安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教育其端正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遵守市救助管理站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工作规范，维护市救助管理站形象﹐服从领导。对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作作风拖拉及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等人员，经查实后酌情处罚，情节严重的市救助管理站有权辞退。
6.服务商按市救助管理站岗位设置、人员配置及工作时间要求，执行上班打卡考勤制度，安排人员上岗。服务商应积极配合市救助管理站工作，将打卡考勤工作纳入护工考勤考核，对于两次以上（含）考勤考核不合格者，服务商必须及时更换护理员。
7.服务商负责支付上岗人员的工资、加班费、社会保险及根据国家规定应支付的有关费用。
8.服务商护理员出现服务质量问题，由服务商负责处理。如违反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市救助管理站将依法追究服务商和服务商护理员的相关责任。
七、终期评估
项目结束后1个月内由丙方（市救助站）对项目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估。评估合格，项目资金全额拨付；评估不合格，进行项目整改。整改合格，项目资金全额拨付，整改不合格，项目终止，追回前期项目资金。
八、承接服务
（一）采购预算金额（人民币）80万元。
（二）服务期限：1年，从签订合同之日起计算。
（三）报价要求
1． 本项目磋商报价为总额报价，即一次性报出项目服务所需的所有费用。
2． 报价包含全部服务内容，包括人员工资、节假日加班、社会保险费用、公积金等其他福利、工会费、管理费及税费等一切可能发生的费用。因服务商自身原因造成漏报、少报皆由其自行承担责任，采购人不再补偿。
3． 如遇国家政策性的调整而致使服务人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社会保险基数调整时，采购人应根据相关政策支付差额的人工成本。
（四）合同签订时间：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签订合同。
（五）付款方式：采购人按月度向服务商支付劳务服务费。当月的劳务服务费，应在次月5日前，采购人以转账方式足额转入服务商指定账户。转账前服务商将相应金额的发票交给采购人。
九、其他要求
服务商必须承诺如获得成交资格后派驻本项目的工作人员没有得到采购人同意的情况下不能接受媒体的采访、不能谈论与采购人相关的话题；不得未经采购人授权或者许可,以摘抄、复制、传真、拍照、电子邮件等方式占有、传播、出售、使用或允许他人（包括不该知悉该项工作信息的采购方的其他职员）使用采购人的工作信息。

附件：2026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站内照料）项目服务费测算表


